2025年第四季度饮用水公示材料
根据《邢台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方案》部署，清河县2025年第四季度对清河县8个水样品中的7个出厂水和县城1个末梢水样品进行了卫生学检测。

检测项目：总大肠菌群、菌落总数、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铅、汞、氟化物、色度、浊度、嗅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值、总硬度、氨（以N计）、碘化物。

检测项目均符合《生活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-2022的要求。结合日常卫生监督和县水厂的水质自检结果情况，综合评判2025年第4季度水质安全状况为：符合生活饮用水上述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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